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王夏迎

本报讯 爸妈闹离婚， 谁也

不肯抚养年仅 5 岁的孩子。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

案件综合审判庭在一起涉少婚姻

家事案件审理中积极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为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供“升

级版” 的保障。

在顾颖法官承办的这起离婚

案件中， 原、 被告婚内生育一子，

目前仅有 5 周岁， 双方却均不愿

直接抚养孩子。 原告自述， 自己

有过刑事犯罪记录， 身体方面有

乙肝等疾病， 导致工作难找， 长

期失业， 靠领取低保金维持生活，

无力抚养孩子； 被告则称自己是

外地来沪人员， 从原告家中搬出

后居无定所， 目前居住集体宿舍，

也无法抚养孩子。

庭审中， 顾颖法官向双方详

细释明了关于抚养问题的相关法

律规定。 休庭期间， 还组织双方

观看了法院参与制作的微电影

《离婚了， 我们依然是最爱你的爸

爸和妈妈》， 并依据新实施的 《家

庭教育促进法》 对当事人进行法

庭教育： 《家庭教育促进法》 规

定，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 父母是

第一任老师， 要用正确思想、 方

法和行为教育未成年人， 养成良

好思想、 品行和习惯。 原、 被告

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现在却又

以各种理由、 各种困难主张不愿

直接抚养孩子， 这比微电影中爸

爸妈妈因抢夺抚养权发生争执对

孩子的伤害更大。 在观看影片和

接受法庭教育之后， 原、 被告均

受到不同程度的触动。 原告红了

眼眶， 被告反复擦拭眼泪……

经过慎重考虑， 被告表示自

己不同意离婚， 希望给孩子一个

完整的家庭， 并承诺自己在婚内

会更多地担负起照顾孩子的义务，

减轻老一辈带娃的压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 系我国

首次就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

该法将家庭教育从“家事” 上升

到“国事”， 督促父母“依法带

娃”， 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未

来， 长宁法院将进一步推进新法

的运用与适用， 规制涉少婚姻家

事案件当事人对孩子“养而不

教” 的问题，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

利益。

爸妈闹离婚 5岁孩子谁也不肯抚养
长宁法院首次运用《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当事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明明知道自己身患艾

滋病， 却仍旧前往酒店嫖娼。 记者

近日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悉， 长宁

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该起案件，

依法判决被告人甘某某犯传播性病

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

金 1000 元。

甘某某是一名 80 后， 大学文

化， 据悉是上海某某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负责人。 2015 年他曾因犯走私

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1

个月。 去年 3 月， 他在明知自己身

患艾滋病的情况下仍前往酒店嫖娼，

与一同性卖淫男子杜某发生性关系

并支付嫖资。 2021 年 5 月其因涉嫌

犯传播性病罪被刑事拘留， 同年 6

月被逮捕。

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9

月向长宁法院提起公诉， 并建议适

用简易程序。

长宁法院经审查， 中止简易程

序， 依法组成合议庭， 不公开开庭

审理了本案。 甘某某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诉讼。

法院审理查明， 去年 3 月 ，

被告人甘某某在明知自己患有艾

滋病的情况下， 在金山区某酒店

内进行嫖娼， 与同性卖淫男子杜

某发生性关系并支付嫖资。 同年 5

月， 被告人甘某某被公安机关抓

获。

上述事实， 被告人甘某某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 且有证人

证言及辨认笔录， 微信账户信息及

转账记录， 扣押笔录、 扣押物品清

单、 扣押物品照片、 调取证据清

单、 抓获经过， 甘某某艾滋病相关

证明材料等证据予以证实， 足以认

定。

法院认为， 被告人甘某某在明

知自己身患艾滋病而嫖娼， 其行为

已构成传播性病罪， 依法应予惩处。

公诉机关的指控， 事实清楚， 定性

正确。

被告人甘某某到案后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且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处罚。 辩护人与此相关的

辩护意见， 法院予以采纳。 为维护

社会管理秩序， 依照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第三百六十条、 第六十

七条第三款、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

三条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 第十五条之规定， 法院最终判

决： 被告人甘某某犯传播性病罪，

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王英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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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隆重开

幕， 不少人可能会选择在短视频平

台上观看冬奥会。 不过， 奥运会赛

事节目受著作权法保护， 用户未经

授权擅自将赛事节目上传至短视频

平台， 将可能面临侵权风险。

1 月 10 日下午， 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创新探索“部分先行调解”，

在央视国际网络有限公司 （下称央

视国际公司） 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

有限公司 （下称微播视界公司）、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二三四五公司） 著作权侵权

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中， 对当事

人围绕部分诉讼请求达成的调解协

议出具先行调解书， 全力保护北京

冬奥会赛事节目的知识产权。

用户传播奥运赛事，央

视起诉抖音侵权

央视国际公司诉称， 经国际奥

林匹克委员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授权， 其享有在中国大陆地区 （含

澳门 ） 通过信息网络， 向公众传

播、 广播、 提供 2020 东京奥运会

赛事节目的权利， 并有权据此进行

维权。

微播视界公司未经许可， 在其

开发运营的“抖音” 软件上， 通过

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大量 2020 东

京奥运会赛事节目的 GIF 图及短

视频， 侵害了其合法享有的相关赛

事节目的著作权， 并构成不正当竞

争。

二三四五公司在其运营的手机

应用市场“手机助手” APP 上，

展示并推荐“抖音” 软件， 应当承

担帮助侵权责任。

据此， 央视国际公司诉请： 判

令被告微播视界公司立即停止通过

“抖音” 软件提供 2020 东京奥运会

赛事节目的在线播放服务； 判令被

告二三四五公司立即停止“手机助

手” APP 向用户提供“抖音” 软

件的下载； 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 1

亿元。

央视申请诉中禁令，抖

音主动排查下线

本案审理中， 央视国际公司提

出诉中行为保全申请， 请求微播视

界公司在“抖音” 平台上立即采取

有效措施， 停止并不再传播侵害

2020 东京奥运会赛事节目著作权

的视频。

微播视界公司在收到起诉状副

本和行为保全申请后， 立即删除了

经原告取证由用户上传的涉嫌侵权

短视频链接， 同时对用户上传的其

他可能涉嫌侵权的相关奥运赛事节

目内容进行主动排查和删除。 微播

视界公司还表示， 北京冬奥会开幕

在即，该公司将尽最大努力，对“抖

音” 平台用户传播北京冬奥会赛事

节目的行为进行版权监控管理，以

促进奥运会的正版、合法传播。

法院：探索适用知识产

权纠纷“部分先行调解”

针对诉中行为保全申请， 浦东

法院组织央视国际公司和微播视界

公司进行听证， 充分听取了双方意

见。 听证中， 央视国际公司认可微

播视界公司已采取的保护 2020 东

京奥运会赛事节目版权的措施，及

其对加强“抖音”平台上北京冬奥会

赛事节目版权监管的表态， 并希望

双方能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共

同加强北京冬奥会的版权保护。

鉴于双方就加强东京奥运会和

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保护达成了高

度共识， 且已超出原告诉中行为保

全申请的范畴， 央视国际公司和微

播视界公司一致同意， 在法院的主

持下， 就第一项诉讼请求达成和解

协议， 并由法院出具先行调解书。

央视国际同时撤回行为保全申请。

不仅如此， 双方还在本案诉讼请求

之外， 就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的版

权保护， 作出了协议安排。

法院经审查认为， 央视国际公

司和微播视界公司关于加强东京奥

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赛事节目版权监

管和协作的调解协议， 不违反法律

规定， 未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亦不影响对本

案其余诉讼请求的继续审理， 故依法

予以确认。 据此， 浦东法院作出“部

分先行调解” 的民事调解书， 并将对

其余诉讼请求继续审理。

法官说法 >>>

  本案主审法官胡琛罡表示， 本案

参照适用 《民事诉讼法 》 “先行判

决” 的规定， 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

对基本事实清楚且当事人无争议的部

分诉讼请求探索进行 “部分先行调

解 ”。 在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 ，

不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 也不影响对案件其余诉讼请

求继续审理的情况下， 出具先行调解

书。 “部分先行调解” 提升了纠纷化

解效率， 有利于后续纠纷的解决， 同

时也为诉中行为保全申请提供了一种

新的解决思路。

本案通过 “部分先行调解”， 在

北京冬奥会开幕前明确了短视频平台

加强冬奥会版权监管的举措， 也为冬

奥会权利人和短视频平台搭建了合作

平台， 畅通了维权渠道， 为北京冬奥

会的知识产权保护， 营造了良好的法

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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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短视频想传就传？
法院、权利人、短视频平台共同说“不”！

公 告
上海仓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1年12月1日受理
王军工伤认定一案， 现本局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青人社受字
（2021） 2956号 《工伤认定申请
受 理 决 定 书 》 和 青 人 社 认 补
（2021） 2956号 《提供证据通知
书》。 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15日内与本局联系并提供事故
经过等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 经过60天视作送达），

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供材料， 本
局将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作出
工伤认定结论。

联系电话： 33863793。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公 告
苏州申途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本局于2021年12月20日受理
刘敏工伤认定一案， 现本局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青人社受字
（2021） 3154号 《工伤认定申请
受 理 决 定 书 》 和 青 人 社 认 补
（2021） 3154号 《提供证据通知
书》。 请你公司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15日内与本局联系并提供事故
经过等相关证据材料（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 经过60天视作送达），

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供材料， 本
局将根据所掌握的证据材料作出
工伤认定结论。

联系电话： 33863793。

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二日

明知患艾滋仍与卖淫男发生关系

男子被判刑 6个月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在无相关野生动物

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资质的情况

下， 从他人处非法收购苍鹰饲养

于家中， 后又在禁猎区利用苍鹰

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近日， 崇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样一起案

件并作出判决， 男子张某因犯非

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

金 3000 元； 犯非法狩猎罪， 判处

有期徒刑 6 个月。 最终法院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3000 元。

据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指控：

2020 年 9 月， 被告人张某在无相

关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和经营利用

资质的情况下， 通过现金支付的

方式以 200 元的价格向同样无资

质的徐某 （另行处理） 购买一只

苍鹰， 后一直饲养在其家中， 并

利用苍鹰或丝网捕捉鸟类。

2021 年 5 月 20 日， 公安民警

根据线索在上述地址将张某抓

获， 并查获鸟类 34 只。 经上海

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认定， 送鉴

鸟类共计 8 种 34 只， 分别为黄雀

16 只、 暗绿绣眼鸟 3 只、 乌鸫 4

只、 树麻雀 4 只、 灰头鹀 3 只、

北红尾鸲 1 只、 棕背伯劳 2 只和

苍鹰 1 只， 均为野生鸟类， 其中

黄雀、 暗绿绣眼鸟、 乌鸫、 树麻

雀、 灰头鹀、 北红尾鸲、 棕背伯

劳属于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

重要经济、 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 苍鹰属于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

涉案鸟类已移交相关主管部

门处理， 其中 5 只鸟类活体已放

生， 29 只鸟类死亡个体已进行无

害化处理。 被告人张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张某对指控的犯罪事

实、 证据、 罪名及量刑建议均不

持异议， 且在律师在场情况下签

字具结，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

异议。 辩护人以被告人张某系坦

白，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 系初犯、

偶犯， 主观恶性较小， 且自愿认

罪认罚等为由建议法庭对被告人

张某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张

某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其行为构成非法

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

告人张某违反狩猎法规， 在禁猎

区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达 20 只以

上，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

重， 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 上

述犯罪依法均应予惩处。 公诉机

关的指控成立， 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 被告人张某在判决宣告前一

人犯数罪， 应当数罪并罚。 鉴于

被告人张某系坦白， 且自愿认罪

认罚， 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 法院予以

采纳。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

当， 应予采纳， 据此作出上述判

决。

崇明一农民非法收购苍鹰捕捉鸟类被判刑


